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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《民事起诉状》、《民事裁定书》、《执行通知书》、

《报告财产令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康得新”或“公司”）于近

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苏05民初1121、1122号《民事起诉状》

及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该诉讼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广发基金）与康

得新关于合同纠纷一案。 

公司于2019年2月15日披露了《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未能按期足额偿付利息

的公告》（编号：2019-037），于2019年12月31日披露了《关于收到<传票>、<民事

起诉状>、<民事裁定书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263），于2020年3月25日披露

了《关于收到<民事裁定书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61），于2020年6月2日披

露了《关于收到<民事裁定书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107），于2020年11月12

日披露了《关于收到<民事判决书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227），公告中所提

及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平安基金）的诉讼，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

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（2020）粤0304执33800号《执行通知书》、《报告财产令》。 

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（2020）苏05民初1121号《民事起诉状》及《民事裁定书》 

（一）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原告（申请人）：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被告（被申请人）：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《民事起诉状》的内容 

诉讼请求： 

1、判令确认解除原告与被告就“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



二期中期票据”（债券简称：17康得新MTN002，债券代码：101753016）达成的债

券交易合同关系； 

2、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17康得新MTN002中期票据本金人民币

100,000,000.00元； 

3、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17康得新MNT002本金人民币100,000,000.00元对

应的到期应付利息人民币5,480,000.00元（年利率5.48%，计息期间：上一年度起息

日（2019年7月14日）至本年度计息日（2020年7月14日），付息日：2020年7月14

日）。 

4、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17康得新MNT002本金人民币100,000,000.00元对

应的自2020年7月15日至实际清偿日期间的利息，按年利率5.48%，暂计算至2020

年7月24日为135,123.29元。 

5、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，计算方法为以第二项及第四项诉讼请求

金额之和即105,615,123.00元为基数，自2020年7月15日至实际清偿日止，按照日利

率0.21‰计算。暂计算至2020年7月24日为199,612,583.00元。 

6、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支出的保全担保费用人民币45,500.00元。 

上述第一项至第六项金额合计为105,860,235.87元（暂计算至2020年7月24日）。 

7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。 

（二）《民事裁定书》的内容 

广发基金与康得新合同纠纷一案，申请人广发基金于2020年9月1日向本院提出

财产保全的申请，请求查封、冻结康得新名下价值105,814,735.87元的财产，并已提

供担保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 第一百条、第一百零二条、第一百

零三条第一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冻结康得新银行存款105,814,735.87元或查封、扣押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。本

裁定立即开始执行。 

二、（2020）苏05民初1122号《民事起诉状》及《民事裁定书》 

（一）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原告（申请人）：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被告（被申请人）：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《民事起诉状》的内容 



诉讼请求： 

1、判令确认解除原告与被告就“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

二期中期票据”（债券简称：17康得新MTN002，债券代码：101753016）达成的债

券交易合同关系； 

2、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17康得新MTN002中期票据本金人民币

100,000,000.00元； 

3、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17康得新MNT002本金人民币100,000,000.00元对

应的到期应付利息人民币5,480,000.00元（年利率5.48%，计息期间：上一年度起息

日（2019年7月14日）至本年度计息日（2020年7月14日），付息日：2020年7月14

日）。 

4、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17康得新MNT002本金人民币100,000,000.00元对

应的自2020年7月15日至实际清偿日期间的利息，按年利率5.48%，暂计算至2020

年7月24日为135,123.29元。 

5、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，计算方法为以第二项及第四项诉讼请求

金额之和即105,615,123.00元为基数，自2020年7月15日至实际清偿日止，按照日利

率0.21‰计算。暂计算至2020年7月24日为199,612,583.00元。 

6、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支出的保全担保费用人民币45,500.00元。 

上述第一项至第六项金额合计为105,860,235.87元（暂计算至2020年7月24日）。 

7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。 

（二）《民事裁定书》的内容 

广发基金与康得新合同纠纷一案，申请人广发基金于2020年9月1日向本院提出

财产保全的申请，请求查封、冻结康得新名下价值105,814,735.87元的财产，并已提

供担保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 第一百条、第一百零二条、第一百

零三条第一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冻结康得新银行存款105,814,735.87元或查封、扣押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。本

裁定立即开始执行。 

三、（2020）粤0304执33800号《执行通知书》、《报告财产令》 

（一）、本次执行的基本情况 

申请执行人：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

被执行人：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、《执行通知书》的内容如下： 

平安基金与康得新其他案由一案，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（2019）粤0304

民初47958号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平安基金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条、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，责令康得新自

本通知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

务利息、申请执行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。 

（三）、《报告财产令》的内容如下： 

平安基金与康得新其他案由一案，如被执行人未能在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限内履

行全部义务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一条、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三十一条、

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规定，被执行人应在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限届满后五日内，

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。执行中，如果财产

状况发生变动，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补充报告。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鉴于与广发基金的两起诉讼目前尚未开庭审理，最终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

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积极配合、妥善处理上述诉讼，并将根据诉讼

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2020）粤0304执33800号《执行通知书》、《报告财产令》的案件已进入执行

阶段，公司尚未收到因上述案件而被执行财产的相关信息。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

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积极应对上述情况，最大限度维护好上市公

司权益，并根据上述案件的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（2020）苏05民初1121号《民事起诉状》及《民

事裁定书》。 

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（2020）苏05民初1122号《民事起诉状》及《民

事裁定书》。 



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（2020）粤0304执33800号《执行通知书》、《报

告财产令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 12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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